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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600496          编号：临 2011-006 

 

长江精工钢结构长江精工钢结构长江精工钢结构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集团集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误导性陈误导性陈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述或者重大遗漏述或者重大遗漏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本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1 年 3 月 8 日在上海市徐汇区田州路 159 号莲花大厦

15 楼公司上海办公中心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26 日以电子邮件与传真相结合的方式发出了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的通知。公司现有董事 9 人，实际出席会议 9 人，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有

效。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 2010 年度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四、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关于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报告全文详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五、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关于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估报告》（报告全文详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六、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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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确认，本公司 2010 年度实现净利润（母

公司报表口径）86,127,916.24 元，按照《公司章程》规定，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8,612,791.62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110,656,449.90 元，减已分配 2009 年红利

11,610,000.00 元，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76,561,574.52 元。2010 年度公司

拟以 2010 年末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5 元（含税），共

计分配股利 19,350,000.0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公司 2010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资本公积金余额为 556,329,951.86 元，2010 年度公司拟以 2010 年末股本为基数，

用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按照每 10 股转增 5 股，共计转增股本 19,350 万股。本

次转增后，公司资本公积金尚余 362,829,951.86 元。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八、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报告及摘要（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www.sse.com.cn）。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九、审议通过《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会计审计

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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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一年。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所控制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应公司所控制企业要求，公司拟对相关企业因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提出的融资

提供担保。具体如下： 

序号 拟担保企业名称 贷款银行 担保额度 内容 备注 

1 
浙江精工钢结构

有限公司 

汇丰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 

13,000 万元  

新增担保 7,500 万

元，续保 5,500 万，

各类工程类保函； 

 

2 

美建建筑系统

（中国）有限公

司（原上海美建

钢结构有限公

司） 

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12,000 万元 

流动资金贷款、银

行承兑汇票敞口、

各类保函、开立信

用证等，续保 8,000

万，新增 4,000 万，

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 2010 年度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此项事宜，现应银行

要求，为保证公司业务

运作正常，拟申请对担

保期限进行调整 

3 
浙江精工钢结构

有限公司 

澳大利亚和新

西兰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3,000 万美元 
各类工程类保函，

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此项事宜，现应业主

方要求，为保证公司业

务运作正常，拟申请对

担保期限进行调整 

上表所列担保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将提请最近一期召开的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并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生效。其中，担保 1 与担保 2 所对应每笔主债权合

同有效期不超过 1 年，担保 3 所对应每笔主债权合同有效期不超过 3 年。超过该

等额度的其他担保，按照相关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另行审议后实施。 

浙江精工钢结构有限公司，注册地：绍兴柯桥经济开发区，法人代表：钱卫

军，注册资本 5,000 万美元，主要从事轻型、高层用建筑钢结构产品的生产、销

售、设计、施工安装等。截至 2009 年 12�þ7˙�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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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上述数据均经审计）。 

截至 2011 年 1 月 31 日，公司的实际对外融资担保金额累计为 35,452.79 万

元人民币，其中因股权资产出售形成的对参股子公司担保共计 19,660 万元，其

余被担保公司均为公司所控制公司（参股子公司浙江墙煌建材有限公司的担保余

额 2,000 万元将在 2011 年 3 月 31 日前解除，参股子公司安徽墙煌彩铝科技有限

公司的担保余额 17,660 万元将在 2011 年 6 月 30 日前解除，以上事项已经公司

201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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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2011 年度联合投标工作的议案》。 

鉴于公司所处行业的特殊性，为了充分利用好控股股东下属子公司——浙

江精工世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房屋建筑总承包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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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 4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董事方朝阳先

生、严宏先生、孙关富先生、孙卫江先生、钱卫军先生因与本议案有关联关系，

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因公司工作与发展需要，同意沈月华女士辞去财务总监职务。经总经理孙

关富先生提名，聘任张小英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董事会公

告之日起至 2012 年 7 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10 日 

 

 

 

 

 

 

张小英女士张小英女士张小英女士张小英女士简历简历简历简历：：：： 

张小英，34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历任公司财务经理、总监

助理等职，现任公司财务副总监。张小英女士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况。 

 

 


